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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中航沈飞股份有限公司

使用部分募集资金向控股子公司增资以实施募投项目暨关

联交易的核查意见

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信建投证券”、“保荐人”）作为

中航沈飞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航沈飞”、“公司”）2023年度向特定对象发

行 A股股票项目的保荐人，根据《证券发行上市保荐业务管理办法》《上市公

司募集资金监管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

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1号——规范运作》《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

引第 11 号——持续督导》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的要求，对公司使用部分募

集资金向控股子公司增资以实施募投项目暨关联交易事项进行了审慎核查，具体

情况如下：

一、募集资金基本情况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同意中航沈飞股份有限公司向特定对象发

行股票注册的批复》（证监许可〔2025〕630号）同意注册，中航沈飞向特定对

象发行人民币普通股（A股）80,000,000 股，每股发行价格为人民币 50.00元，

募集资金总额为人民币 4,000,000,000.00元；扣除保荐费及承销费（不含增值税）

人民币 29,245,283.02元，募集资金实际到账金额为人民币 3,970,754,716.98元；

另扣除印花税及发行登记费（不含增值税）人民币 1,067,893.41元，实际募集资

金净额为人民币 3,969,686,823.57元1。

扣除保荐费及承销费（不含增值税）后的募集资金已于 2025年 6月 20日汇

入公司开立的募集资金专用账户，由大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验，

并出具了《中航沈飞股份有限公司验资报告》（大信验字[2025]第 7-00001号）。

上述募集资金到账后，公司对募集资金进行专户存储，为确保募集资金使用

安全，公司及各募投项目实施子公司已经分别开立了募集资金专项账户，并与保

荐人、开户银行共同签订了募集资金监管协议，具体详见公司于 2025 年 7 月 9

1公司实际发生的发行费用及募集资金净额较大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的《中航沈飞股份有

限公司验资报告》（大信验字[2025]第 7-00001号）所载发行费用及募集资金净额差异为 0.01元，主要系

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向公司开具的增值税专用发票金额与预估登记费金额差异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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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披露的《中航沈飞股份有限公司关于签订募集资金专户存储三方监管协议的公

告》（编号：2025-043）。

二、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概况

根据《中航沈飞股份有限公司 2023年度向特定对象发行 A股股票募集说明

书（注册稿）》，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募集的资金扣除相关发行费用后的使

用计划如下：

单位：万元

序

号
项目名称 实施主体 项目投资金额

募集资金拟投入

金额

1 沈飞公司局部搬迁建设项目
沈阳飞机工

业（集团）

有限公司

863,600.00 192,200.00

2 复合材料生产线能力建设项目 48,600.00 48,600.00

3 钛合金生产线能力建设项目 35,500.00 35,500.00

4 飞机维修服务保障能力提升项目

吉林航空维

修有限责任

公司

43,713.32 39,330.00

5 偿还专项债务 中航沈飞、

沈阳飞机工

业（集团）

有限公司

10,000.00 10,000.00

6 补充流动资金 74,370.00 74,370.00

合计 1,075,783.32 400,000.00

注 1：募集资金拟投入金额为募集资金总额，未扣除各项发行费用。

注 2：2025年 10 月 9日，公司召开第十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中航沈

飞增加募投项目实施主体并使用部分募集资金向全资子公司增资以实施募投项目的议案》，

同意公司增加沈阳飞机工业（集团）有限公司作为募集资金投资项目中“补充流动资金”项

目的实施主体。

三、本次增资的概述

中航沈飞拟使用部分募集资金通过非公开协议方式对控股子公司吉林航空

维修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吉航公司”）增资 39,330.00万元以实施“飞机

维修服务保障能力提升项目”。本次增资价格为 1.71元/注册资本，其中，23,000.00

万元计入注册资本，16,330.00 万元计入资本公积。吉航公司股东北京中航一期

航空工业产业投资基金（有限合伙）（以下简称“航空工业产业基金”）、沈阳

沈飞企业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沈飞企管”）、国家产业投资基金在本次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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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中拟放弃优先同比例认缴权。本次增资完成后，公司持有的吉航公司股权比例

进一步提升，公司仍为吉航公司控股股东，吉航公司仍属于公司合并报表范围内

控股子公司。本次增资完成前后，吉航公司的股权结构变化情况如下：

股东名称

本次增资前 本次增资后

注册资本（万元） 持股比例 注册资本（万元） 持股比例

中航沈飞 28,687.00 52.02% 51,687.00 66.14%
航空工业产业基金 12,039.19 21.83% 12,039.19 15.41%

沈飞企管 8,400.00 15.23% 8,400.00 10.75%
国家产业投资基金 6,019.6 10.92% 6,019.60 7.70%

合计 55,145.79 100.00% 78,145.79 100.00%

吉航公司股东航空工业产业基金及沈飞企管为公司关联方，本次增资构成关

联交易，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

至本次关联交易为止，过去 12个月内除经股东会审议的关联交易外，公司

与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中国航空工业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国航空工业

集团”）及其下属企业进行的与本次交易类别相关的关联交易（含本次交易，不

含日常关联交易）累计金额为人民币 41,830 万元，未达到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

净资产绝对值 5%，本次交易无需提交股东会审议。

四、关联方介绍

（一）关联方关系介绍

吉航公司股东航空工业产业基金的执行事务合伙人以及基金管理人为中航

融富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与公司受同一企业中国航空工业集团控制，沈飞企管为

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中国航空工业集团的下属企业，根据《上海证券交易

所股票上市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5号——交易与关

联交易》的相关规定，航空工业产业基金、沈飞企管是公司的关联人，构成关联

关系。

（二）关联方基本情况

1、航空工业产业基金

企业名称：北京中航一期航空工业产业投资基金（有限合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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执行事务合伙人：中航融富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主要经营场所：北京市朝阳区安外小关东里 14号中航发展大厦 A座 6层

企业类型：有限合伙企业

成立日期：2019年 7月 31日

出资额：人民币 500,000万元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110105MA01LQP88D

主要出资方：国寿广德（天津）股权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出资比

例为 40.00%，国家产业投资基金出资比例为 20.00%，中航工业产融控股股份有

限公司出资比例为 12.00%，中国航空科技工业股份有限公司出资比例为 12.00%，

中国航空工业集团有限公司出资比例为 8.00%，镇江鼎强智能制造投资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出资比例为 7.00%，中航融富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出资比例为 1.00%。

经营范围：非证券业务的投资、投资管理、投资咨询。（“1、未经有关部

门批准，不得以公开方式募集资金；2、不得公开开展证券类产品和金融衍生品

交易活动；3、不得发放贷款；4、不得对所投资企业以外的其他企业提供担保；

5、不得向投资者承诺投资本金不受损失或者承诺最低收益”；下期出资时间为

2026 年 07 月 25日；市场主体依法自主选择经营项目，开展经营活动；依法须

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依批准的内容开展经营活动；不得从事国家和

本市产业政策禁止和限制类项目的经营活动。）

航空工业产业基金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2、沈飞企管

企业名称：沈阳沈飞企业管理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邓吉宏

住所：辽宁省沈阳市皇姑区陵北街 7号

企业性质：有限责任公司（非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注册资本：人民币 75,483.5002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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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210100397759057Y

主要股东：中国航空工业集团持有 100%的股权。

经营范围：企业管理服务，自有房屋租赁，自营和代理各类商品和技术的进

出口，但国家限定公司经营或禁止进出口的商品和技术除外。（依法须经批准的

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沈飞企管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五、关联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一）交易标的概况

1、交易的名称和类别

本次交易类别为向控股子公司吉航公司增资，交易标的为吉航公司股权。

2、交易标的权属状况

吉航公司股权产权清晰，不存在抵押、质押和其他任何限制性转让的情况，

不涉及诉讼、仲裁事项或查封、冻结等司法措施，不存在妨碍权属转移的其他情

况。

吉航公司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二）交易标的主要财务信息

截至 2024年 12月 31 日，吉航公司资产总额为人民币 345,185.44万元，负

债总额为人民币 284,201.56万元，所有者权益总额为人民币 60,983.88万元。2024

年度，吉航公司营业收入为人民币 151,585.95 万元，净利润为人民币 3,183.51

万元。（以上数据经审计）

截至 2025年 6月 30日，吉航公司资产总额为人民币 342,188.45万元，负债

总额为人民币 281,602.46万元，所有者权益总额为人民币 60,585.99万元。2025

年 1-6月，吉航公司营业收入为人民币 75,502.58万元，净利润为人民币-931.92

万元。（以上数据未经审计）

六、交易标的的评估、定价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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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交易以北京中林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出具并经中国航空工业集团备案的

《评估报告》（编号：中林评字【2025】238号）中载明的吉航公司股东全部权

益价值作为定价依据。根据前述《评估报告》，以 2024 年 12月 31日为评估基

准日，吉航公司按照资产基础法最终确定的股东全部权益价值为 94,063.41万元。

据此确定本次增资价格为人民币 1.71元/注册资本。北京中林资产评估有限公司

具有从事证券、期货业务资格，为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规定的资产评

估机构。

单位：万元

项 目 账面价值 评估价值 增减值 增值率％

流动资产 241,240.57 242,023.34 782.77 0.32

非流动资产 103,944.87 134,485.47 30,540.60 29.38

其中：长期股权投资

投资性房地产 166.42 595.21 428.79 257.66

固定资产 80,663.85 87,768.30 7,104.45 8.81

在建工程 269.28 269.28

无形资产 10,796.68 33,794.11 22,997.43 213.00

其中：无形资产-土地使用权 9,906.45 23,544.79 13,638.34 137.67

其他非流动资产 12,048.64 12,058.57 9.93 0.08

资产总计 345,185.44 376,508.81 31,323.37 9.07

流动负债 273,866.33 273,866.33

非流动负债 10,335.23 8,579.07 -1,756.16 -16.99

负债总计 284,201.56 282,445.40 -1,756.16 -0.62

净资产（所有者权益） 60,983.88 94,063.41 33,079.53 54.24

本次评估分别采用资产基础法和收益法两种方法对吉航公司股东全部权益

价值进行评估。资产基础法评估股东全部权益为 94,063.41 万元，增值率为

54.24%；收益法评估的股东全部权益价值为 96,374.70万元，增值率为 58.03%。

最终确定采用资产基础法评估值作为本次评估结论，主要因为收益法受企业未来

盈利能力、宏观环境、市场因素、资产质量、企业未来经营能力、经营风险的影

响较大，未来是否能按照管理层预测以及规划进行发展具有一定不确定性。相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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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言，资产基础法的评估结论能更全面、合理地反映企业的市场价值，因此本次

评估采用资产基础法评估结果作为最终评估结论。

七、关联交易协议的主要内容和履约安排

公司拟与吉航公司及吉航公司其他股东签署《增资协议》，协议主要内容如

下：

（一）合同主体

甲方：吉林航空维修有限责任公司

乙方：中航沈飞股份有限公司

丙方 1：北京中航一期航空工业产业投资基金（有限合伙）

丙方 2：沈阳沈飞企业管理有限公司

丙方 3：国家产业投资基金

丙方 1、丙方 2、丙方 3合称丙方。

（二）增资方案

1、乙方对甲方进行增资，甲方注册资本由人民币 55,145.79万元增加至人民

币 78,145.79万元，乙方合计认缴出资人民币 23,000.00万元，丙方放弃本次增资

的优先同比例认缴权。

2、本次增资款项用于甲方飞机维修服务保障能力提升项目。

3、截至协议签署之日，甲方的股东出资情况和股权结构为：

序号 股东名称 出资额（万元） 持股比例（%）

1 中航沈飞股份有限公司 28,687.00 52.02

2
北京中航一期航空工业产业投资基金（有限

合伙）
12,039.19 21.83

3 沈阳沈飞企业管理有限公司 8,400.00 15.23

4 国家产业投资基金 6,019.60 10.92

4、本次增资完成后，甲方的股东出资情况和股权结构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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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股东名称 出资额（万元） 持股比例（%）

1 中航沈飞股份有限公司 51,687.00 66.14

2
北京中航一期航空工业产业投资基金（有限

合伙）
12,039.19 15.41

3 沈阳沈飞企业管理有限公司 8,400.00 10.75

4 国家产业投资基金 6,019.60 7.70

（三）增资价格

本次增资价格以经中国航空工业集团备案的资产评估结果为定价基础，增资

价格为 1.71元/注册资本，乙方的投资金额合计为人民币 39,330.00万元，计入甲

方注册资本人民币 23,000.00万元，计入甲方资本公积人民币 16,330.00万元。

（四）增资价款的支付

1、乙方同意，在协议生效次日起 10个工作日内，将增资价款一次性支付至

甲方以下指定账户：

户名：吉林航空维修有限责任公司

银行账号：8110701013003069355

开户行：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国际大厦支行

2、甲方收到乙方增资价款后，应于协议约定的付款期限届满日起 10个工作

日内向乙方出具全部增资价款的出资证明。

（五）本次增资的税费和费用

1、本次增资中涉及的有关税收，按照国家有关法律规定缴纳。

2、本次增资中涉及的有关费用，经甲方、乙方共同协商约定。

（六）增资后甲方治理结构安排

本次增资不涉及甲方治理结构安排。

（七）相关手续的办理



9

甲方在乙方一次性支付增资款后 30个工作日内完成本次增资的相应工商变

更手续。甲方本次增资办理工商变更登记手续的相应费用由甲方承担。

上述协议目前尚未正式签署，具体以公司与相关方实际签订的正式协议为

准。

八、关联交易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使用部分募集资金向控股子公司吉航公司进行增资，是基于募投项目建

设的需要，有助于吉航公司加速推动实施航空维修保障能力建设，加快批量修理

能力提升，面向实战提升一体化服务保障水平，满足航空防务装备代际更替带来

的维修服务保障需求，提升自身核心竞争力。本次增资符合公司发展战略，有利

于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推进实施，募集资金的使用方式、用途符合相关法律法规

的规定，符合公司及全体股东的利益，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利益的情形。

九、增资后募集资金的管理

为了规范募集资金的管理和使用，吉航公司已开设募集资金专项账户，并已

与公司、保荐人、开户银行签订《募集资金专户存储三方监管协议》。本次增资

款到账后，吉航公司将根据募投项目实施进展情况，严格按照相关法律、法规和

规范性文件的要求，规范管理及使用募集资金，并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十、关联交易应当履行的审议程序及相关意见

本次关联交易已经公司第十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会议审议通过，关联董事已回

避表决。公司独立董事召开了专门会议审议通过本次增资事项，并对该事项发表

了同意的审核意见。

（一）独立董事专门会议审议情况

公司独立董事召开了专门会议审议通过本次增资事项，并对该事项发表了一

致同意的审核意见，认为：公司本次使用募集资金向控股子公司吉航公司增资是

基于公司募投项目建设的需要，有利于募投项目的推进实施，符合募集资金的使

用计划。该募集资金的使用方式、用途及决策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规范性

文件及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制度》的相关规定。本次关联交易公平、合理，符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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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和全体股东的利益，不存在改变募集资金用途、投向及其他损害公司及股东

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我们一致同意将该议案提交公司董事会审议，公司

董事会审议、表决上述议案时，关联董事应回避表决。

（二）董事会审议情况

公司董事长纪瑞东，董事刘志敏、邢一新、陈顺洪、刘年财、王仁泽、李建

与本次交易存在关联关系，在董事会审议本议案时已回避表决，由 5名非关联董

事进行表决，该事项以同意票 5票，反对票 0票，弃权票 0票获得通过。

十一、保荐人核查意见

经核查，保荐人认为：中航沈飞本次使用部分募集资金向控股子公司增资以

实施募投项目暨关联交易事项已经公司独立董事专门会议、董事会审议通过，相

关关联董事已回避表决，履行了必要的审批程序，符合《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监管

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

引第 1号——规范运作》等相关规定，不影响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正常实施，不

存在改变募集资金投向的情形，不存在损害公司、公司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

的情形。综上，保荐人对公司本次使用部分募集资金向控股子公司增资以实施募

投项目暨关联交易事项无异议。

（以下无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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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页无正文，为《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中航沈飞股份有限公司使用

部分募集资金向控股子公司增资以实施募投项目暨关联交易的核查意见》之签字

盖章页）

保荐代表人：

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年 月 日

刘佳奇 李书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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